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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复

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

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场内简称  长信利息 

基金主代码  51999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 年 3 月 19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2,413,464,738.86 份  

投资目标  在尽可能保证基金财产安全和高流动性的基础上，追求

超过银行存款的收益水平。 

投资策略 1、利率预期策略  

通过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短期资金供给等因素

的分析，形成对利率走势的判断，并确定投资组合的平

均剩余期限。 

2、资产配置策略  

根据对市场利率走势的判断，结合各品种之间流动

性、收益性及风险情况，确定组合的资产配置，在保证

组合高流动性、低风险的前提下尽量提升组合的收益。  

3、无风险套利策略  

由于市场分割，使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的资金

面和市场短期利率在一定时间可能存在定价偏离。同时

在一定时间内市场中也可能出现跨品种、跨期限套利机

会。本基金将在充分论证套利的可行性基础上谨慎参与。  

4、现金流预算管理策略  

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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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基金运作的要求。同时在一部分资金管理上，将采

用滚动投资策略，以提高基金资产的流动性。 

业绩比较基准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货币市场基金，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水平低

于债券型、混合型和股票型基金，属于预期收益和预期

风险偏低的基金品种。 

基金管理人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A  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B  

下属分级基金的场内简称  利息 A  利息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19999  519998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62,117,454,887.85 份  296,009,851.01 份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4 年 1 月 1 日-2024 年 3 月 31 日） 

 
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A 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B 

1.本期已实现收益  269,295,255.71 1,716,895.03 

2.本期利润  269,295,255.71 1,716,895.03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62,117,454,887.85 296,009,851.01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扣

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由于货币市场基

金采用摊余成本法核算，因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零，本期已实现收益和本期利润的金额相等。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例如，封闭式基金交易佣金、

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费、红利再投资费、基金转换费等），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

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A  

阶段  
净值收益率

①  

净值收益率

标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0.4914%  0.0018%  0.0885%  0.0000%  0.4029%  0.0018%  

过去六个月 0.9328%  0.0014%  0.1781%  0.0000%  0.7547%  0.0014%  

过去一年 1.8470%  0.0015%  0.3565%  0.0000%  1.4905%  0.0015%  

过去三年 5.7550%  0.0012%  1.0712%  0.0000%  4.6838%  0.0012%  

过去五年 10.4557%  0.0013%  1.7921%  0.0000%  8.6636%  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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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75.4334%  0.0073%  21.5848%  0.0031%  53.8486%  0.0042%  

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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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A 图示日期为 2004 年 3 月 19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长信利息收益货

币 B 图示日期为 2010 年 11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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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的

基金经理、现金

理财部副总监 

长金通货币市场基金、长信稳鑫三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长信

浦瑞 87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信稳惠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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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市场整体流动性宽裕但资金分层较为明显，汇率波动及房地产政策调整等信息也对债市造成影

响。在组合操作方面，本产品在一季度维持中性久期，保持较高杠杆水平，提升组合静态收益，

季末积极配置同业存款、同业存单和信用债等资产。 

  展望二季度，随着经济数据的不断修复，叠加利率债供给增多，超长利率债中枢或难以继续

下行。短端方面，虽然 3 月底跨季资金偏松，大行融出创新高，但流动性分层明显，汇率因素也

制约央行进一步宽松的时点和空间，短期内资金利率将围绕政策利率波动。总体来看，二季度债

券市场可能维持震荡走势。未来我们将在努力保证货币基金安全性、流动性充足的基础上，通过

把握阶段性资金面变化带来的投资机会，合理配置各类资产，匹配组合久期，努力提升组合收益。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本报告期内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A 净值收益率为 0.4914%，长信利息

收益货币 B 净值收益率为 0.5513%，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0.0885%。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无。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25,673,310,818.18  40.15  

   其中：债券  25,673,310,818.18  40.15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321,853,703.36  3.63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5,950,636,993.84  56.22  

4  其他资产  2,231,590.61  0.00  

5  合计  63,948,033,105.99  100.00  

5.2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1  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 5.96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2  报告期末债券回购融资余额  753,633,343.84 1.21 

 
其中：买断式回购融资  - - 

注：报告期内债券回购融资余额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为报告期内每个交易日融资余额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例的简单平均值。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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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20%。 

5.3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3.1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89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106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86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20 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不存在超过 120 天的情况。  

5.3.2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比例（%）  

1  30 天以内  27.43 1.21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2  30 天（含）—60 天  21.43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3  60 天（含）—90 天  18.37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4  90 天（含）—120 天  3.33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5  120 天（含）—397 天（含）  31.4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动

利率债  
- - 

合计  102.05 1.21 

5.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 240 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不存在超过 240 天的情况。 

5.5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553,612,356.58 2.4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33,431,365.98 0.21 

4  企业债券  1,292,611,304.21 2.07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130,826,104.83 0.21 

6  中期票据  224,142,707.99 0.36 



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2024 年第 1 季度报告  

第 9 页 共 16 页  

7  同业存单  22,061,427,509.54 35.35 

8 其他  410,690,835.03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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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9.1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基金采用摊余成本法计价。 

5.9.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

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金罚决字〔2023〕29 号），经查，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情况：一、单个网点在同一会计年度内与超过 3 家保险公司开展保

险业务合作；二、违规通过储蓄柜台销售投资连结型保险产品；三、代销利益不确定的保险产品

未按规定提供完整合同材料；四、未将超过规定年龄客户的保单材料转至保险公司核保并出单，

且销售的部分保险产品属于保单利益不确定型；五、向客户销售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保险产品；

六、代销公募基金产品违规采用低风险评级；七、无资格人员销售基金产品；八、违规代销非持

牌机构发行的私募基金产品；九、违规代销开发商或其控股股东不具备二级及以上房地产开发资

质的房地产信托产品；十、资金用途监控不到位，信贷资金违规购买建设银行代销的基金、信托、

资管及自营理财产品；十一、违规为风险承受能力不达标的客户办理代理上海金交所交易业务；

十二、未按规定提前公示即调高代理上海金交所现货延期业务手续费；十三、个人账户贵金属业

务不符合客户适当性要求；十四、违规收取个人客户唯一账户年费和小额账户管理费；十五、对

分支机构执行小微企业查询与补单费优惠政策管控不到位；十六、内部控制不力，导致部分分支

机构对总行减免优惠措施执行不到位；十七、对部分分支机构违规收取小微企业财务顾问费管控

不到位；十八、违反质价相符原则收取财务顾问费。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五十条、第七十三条及相关审

慎经营规则，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中国建设银行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合计

3791.879382 万元。其中，总行 2041.879382 万元，分支机构 1750 万元。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金罚决字〔2023〕41 号），经查，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情况：一、并表管理内部审计存在不足；二、母行对境外机构案件

管理不到位；三、未及时报告境外子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四、监管检查发现问题整改不力。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六条和相关审慎经营规则，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中国建设银行处罚款 170 万元。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3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23〕33 号，经查，徽商银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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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情况：一是《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记载事项发生变更未及时申请换领；

二是基金销售部门负责人未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水平评价测试，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三是部分

分支机构基金销售业务负责人、基金销售人员未取得基金从业资格。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

员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决定对徽商银

行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皖金罚决字〔2023〕16 号)，经查，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管理不到位，违规向虚假项目提供融资；同业授信管理不

审慎；EAST 系统数据失真；受托支付管理不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

二十一条、第四十六条及相关审慎经营规则，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决定对徽商银行

处以罚款 395 万元。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 日收

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金罚决字〔2023〕5 号），经查，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存在以下问题：一、小微企业划型不准确；二、违规发放房地产贷款；三、违规发放流动

资金贷款；四、违规发放土地储备贷款；五、违规向企业发放贷款用于土地储备项目；六、未经

任职资格核准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七、未对集团客户统一授信；八、信贷资产质量反映不真

实；九、信贷资金违规流入证券账户；十、贷款资金违规回流借款人；十一、未严格落实受托支

付；十二、虚增存贷款规模；十三、信用卡透支资金流入房地产开发企业；十四、并购贷款管理

不规范。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六条

和相关审慎经营规则，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广发银行罚款合计 2340 万元。其中，总行

550 万元，分支机构 1790 万元。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

收到湖南银保监局机关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湘银保监罚决字〔2023〕59 号），经查，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员工异常行为排查不到位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

第四十六条，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决定对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罚款 40 万

元。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

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湘金罚决字〔2023〕4 号），经查，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未按规定进行执业登记和管理、未对销售过程关键环节以现场录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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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的方法予以记录的情况，根据《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决定对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处以警告并处罚款合计 3.6 万元。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湘金罚决字〔2023〕20 号）,经

查，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情况：违规提供土地储备融资且接受地方政府兜底；通过理

财违规发放项目融资，且投后管理未尽职导致资金挪用于缴纳土地保证金；投资债权融资计划资

金被挪用于购地；贷款资金违规用于购地；违规向公立医院提供融资且接受地方政府兜底；违规

向房地产项目提供融资形成不良；固定资产贷款三查未尽职形成风险且五级分类不准；未严格落

实房地产企业“名单制”管理；建筑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改变用途流入房企；个人贷款违规流入房

企；违规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贷款管理不到位导致信贷资金转为本行存款；同业拆出业务授

权管控存在漏洞；表内投资承接到期风险资产掩盖风险暴露；理财投资管控不审慎；贴现资金管

控不到位；向融资人转嫁押品评估费；监管数据报送存在质量问题。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四条，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湖南监管局决定对长沙银行处以合计罚款 770 万元，没收违法所得 8993.55 元。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 日收

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浙金罚决字〔2024〕4 号），经查，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情况：向小微企业客户转嫁成本，违规要求客户承担抵押评估费；

向小微企业客户转嫁成本，违规要求客户承担抵押登记费。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六条及相关审慎经营规则，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

决定对浙商银行处以罚款 55 万元。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发行主体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 日收

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金罚决字〔2023〕7 号），经查，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存在以下行为：一、规避委托贷款监管，违规利用委托债权投资业务向企业融资；二、违

规贷款未整改收回情况下继续违规发放贷款；三、对政府平台公司融资行为监控不力，导致政府

债务增加；四、股权质押管理问题未整改五、审计人员配备不足问题未整改；六、对相关案件未

按照有关规定处置；七、未按监管要求将福费廷业务纳入表内核算；八、代销池业务模式整改不

到位；九、违规开展综合财富管理代销业务整改不到位；十、个别贷款风险分类结果仍存在偏离，

整改不到位；十一、发放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贷款仍未整改收回；十二、部分正常资产转让问

题整改不到位；十三、部分不良资产转让问题整改不到位或未整改；十四、对部分违规问题未进

行责任追究或追究不到位。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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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条和相关审慎经营规则，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决定对民生银行处以罚款合计 4780 万元。其

中，总行 4430 万元，分支机构 350 万元。 

  对如上证券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公司研究部门按照内部研究工作规范对该证券进行分析后

将其列入基金投资对象备选库。在此基础上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根据具体市场情况独立作出投资决

策。该事件发生后，本基金管理人对该证券的发行主体进行了进一步了解与分析，认为此事件未

对该证券投资价值判断产生重大的实质性影响。本基金投资于该证券的投资决策过程符合制度规

定的投资权限范围与投资决策程序。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其余的发行主体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

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5.9.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417,154.64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利息  - 

4  应收申购款  1,814,435.97 

5  其他应收款  -  

6 其他  - 

7 合计  2,231,590.61 

5.9.4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A  长信利息收益货币 B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54,229,437,736.35 315,488,956.81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30,211,167,448.74 21,726,717.60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122,323,150,297.24 41,205,823.40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2,117,454,887.85  296,009,851.01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序号  交易方式  交易日期  交易份额(份)  交易金额(元)  适用费率(%)  

1 红利再投  2024-01-02 66,184.78 66,184.78  0.0000  

2 红利再投  2024-01-03 17,691.92 17,691.92  0.0000  

3 红利再投  2024-01-04 16,685.93 16,685.93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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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红利再投  2024-01-05 19,462.59 19,462.59  0.0000  

5 红利再投  2024-01-08 52,382.84 52,382.84  0.0000  

6 红利再投  2024-01-09 15,552.56 15,552.56  0.0000  

7 红利再投  2024-01-10 15,503.83 15,503.83  0.0000  

8 红利再投  2024-01-11 15,493.70 15,493.70  0.0000  

9 红利再投  2024-01-12 15,419.94 15,419.94  0.0000  

10 红利再投  2024-01-15 50,429.30 50,429.30  0.0000  

11 红利再投  2024-01-16 15,374.29 15,374.29  0.0000  

12 红利再投  2024-01-17 15,301.97 15,301.97  0.0000  

13 红利再投  2024-01-18 15,277.37 15,277.37  0.0000  

14 红利再投  2024-01-19 15,348.23 15,348.23  0.0000  

15 红利再投  2024-01-22 47,997.28 47,997.28  0.0000  

16 红利再投  2024-01-23 16,632.10 16,632.10  0.0000  

17 红利再投  2024-01-24 15,067.99 15,067.99  0.0000  

18 红利再投  2024-01-25 15,220.25 15,220.25  0.0000  

19 红利再投  2024-01-26 15,037.84 15,037.84  0.0000  

20 红利再投  2024-01-29 42,896.95 42,896.95  0.0000  

21 红利再投  2024-01-30 22,664.19 22,664.19  0.0000  

22 红利再投  2024-01-31 16,717.37 16,717.37  0.0000  

23 红利再投  2024-02-01 14,390.94 14,390.94  0.0000  

24 红利再投  2024-02-02 16,026.99 16,026.99  0.0000  

25 红利再投  2024-02-05 45,759.42 45,759.42  0.0000  

26 红利再投  2024-02-06 14,432.16 14,432.16  0.0000  

27 红利再投  2024-02-07 14,408.96 14,408.96  0.0000  

28 红利再投  2024-02-08 14,418.61 14,418.61  0.0000  

29 红利再投  2024-02-19 156,872.00 156,872.00  0.0000  

30 红利再投  2024-02-20 22,723.82 22,723.82  0.0000  

31 红利再投  2024-02-21 14,389.11 14,389.11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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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红利再投  2024-02-22 14,333.05 14,333.05  0.0000  

33 红利再投  2024-02-23 14,362.38 14,362.38  0.0000  

34 红利再投  2024-02-26 42,952.25 42,952.25  0.0000  

35 红利再投  2024-02-27 13,609.59 13,609.59  0.0000  

36 红利再投  2024-02-28 13,654.61 13,654.61  0.0000  

37 红利再投  2024-02-29 14,031.95 14,031.95  0.0000  

38 红利再投  2024-03-01 13,592.87 13,592.87  0.0000  

39 红利再投  2024-03-04 40,950.79 40,950.79  0.0000  

40 红利再投  2024-03-05 23,112.86 23,112.86  0.0000  

41 红利再投  2024-03-06 14,978.78 14,978.78  0.0000  

42 红利再投  2024-03-07 14,371.21 14,371.21  0.0000  

43 红利再投  2024-03-08 13,876.24 13,876.24  0.0000  

44 红利再投  2024-03-11 41,603.55 41,603.55  0.0000  

45 红利再投  2024-03-12 22,759.87 22,759.87  0.0000  

46 红利再投  2024-03-13 13,993.12 13,993.12  0.0000  

47 红利再投  2024-03-14 13,991.11 13,991.11  0.0000  

48 红利再投  2024-03-15 13,954.95 13,954.95  0.0000  

49 红利再投  2024-03-18 41,846.76 41,846.76  0.0000  

50 红利再投  2024-03-19 45,072.11 45,072.11  0.0000  

51 红利再投  2024-03-20 14,331.11 14,331.11  0.0000  

52 红利再投  2024-03-21 16,285.91 16,285.91  0.0000  

53 红利再投  2024-03-22 14,186.54 14,186.54  0.0000  

54 红利再投  2024-03-25 48,722.19 48,722.19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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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费率按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中公布的费率执行。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有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基金的文件；  

  2、《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长信利息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5、报告期内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种公告的原稿；  

  6、《中国农业银行证券交易资金结算协议》；  

  7、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资格批复文件。 

9.2 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9.3 查阅方式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网站：https://www.cxfund.com.cn。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 4 月 22 日 


